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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科 学 年 增刊

公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

孙宪忠

所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
,

即赋予在某种生产关系中居支配和主导地位的人或集团以

一定的财产权利来保证和规范这些人或集团的支配和主导作用的方式
。

这一问题不仅是

法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

而且还是我国当前的改革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因为

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搞活全 民所有制企业
,

而赋予企业以充足的财产权利才能满足企业作

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求
。

但正是在这一 占上
,

目前的改革实践却受到了 旧有理论的

严重束缚
。

一 , 坚持只有保留国家所有权才能保持全民所有制是对马克思的所有制学说的一个

退步

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的著述里没有所有制的科学概念
。

在马克思所主要 使 用 的 德

文和英文中
,

和 基本上同义
,

在马克思之 前
,

这 些 词

有时是指人们拥有的财产
,

有时指法律所赋予的人们对特定财产的权利
。

马克思之前的

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就是用这些意义来阐述这些词汇所表述的法律含意的
。

在这些学者们

看来
,

财产 或 所 有 权就是独立的个人和一定的物品之间的关系
,

而没有其它的含意
。

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洛克在 《政府论 》
‘

一书中认为
,

人们的财产来源于人的劳动
,

故

财产所有权可以称为 “ 劳动财产权 ” 。

①但是
,

洛克的观点只是认为是人的劳动创造了

财产
,

但他没有看到劳动的社会性
,

因而没有找到人与人之间贫富差 别与对立的根本原

因 洛克之后
,

深受洛克思想影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
,

则是更明确地把这种独立的

个人作为探讨人与人之间财产不平等的基本前提
,

他认为人在本初状态时体力与智力的

不平等是很有限的
,

随着工具的发明和定居生活及家庭的形成
,

人类的知识技能在不同

的人们之间一代代的传授与发展
,

结果使得 “ 自然的不平等 ” 形成 了 “ 人为的不 平等
” ,

导致了私有制财产的产生
。

②在私有财产产生 以后
,

以劳动为根据的权利平等被打破
,

产生了贫与富的对立和冲突
。

富者诱骗贫者与 自己订立法律契约
, “ 把保障私有财产和

承认不平等的法律确定下来
,

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 ” 。

③在卢梭之后
,

还有

不少的进步思想家试图解析社会阶级对立的基本原因
,

但他们的解析象洛克
、

卢梭一样

只是依财产法律关系
、

依人对物的财产所有权关系作为基本的 出发点和归宿
,

而没有看

到社会的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
。

①约翰
·

洛克 《政府论 》 下篇
,

商务印书馆版中译本
,

第 页
。

②③让
·

雅克
·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 , 《社会契约论 》,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

第 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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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有制的科学概念
,

是乌克 愈从人类历史
一

的生产关系分析中抽象出来的
。

马克思指

出 把财产问题仅仅看作是、个人对 物钓权利问题是不对的
。

财产问题决不仅仅是人与

物的关系
, ,

而是人与人的关系
, “ 实物是为人的存在

,

是人的实物存在
,

同时也就是人

为他人的存在
,

是他对他人的关系
,

「

是人对火的社会关系 ” 。

①之后
,

马克思与恩格斯

在 《德意志意识 形态 》之中又指出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只是一个表象
,

资产阶级法律 实
质 ‘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 , 万 函下国家 在 定法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

,
’

才使人

们 “ 产生了一种错觉
,

’

好象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
,

而 且是 以脱离现实的 自由意志为基
础的 ,

。卜 ②在此 ,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菇产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所有制关系
。

在以后的论

述中
,

马克 息和恩招斯便
一

把作为蓉观经济关系的所有制与作为意志关系的所有权清楚地

区别开来
,

而且说明了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所有制决定法律意志所有权这一基

本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至于什么是所有制
,

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二定社会的生产关系
‘

的息和
,

要说明所材
,

就必须犯社荟的全部生产关系描述一番
。

⑧按马克思的本意
,

所有制就是指渗透在社会的生产毛汾配之交换和消费领域里起主导作用的经 济 基 础 关

索
。

要说明所有制
, 一

不能只从生产关系的一个层次得出结论
,

更不能将它与建立在经济

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形式映一财产所有权混为一谈
。

马克思在创立所有制这一概念时
,

仍使用了 盯 、 一及 五 这祥的词汇
,

这是由于语 言 文字的
差弃所限定的

。

但是 、一

我介他当清楚的是
,

虽然马克思
、

恩格斯也用这些词 汇 表 达 过
卜

’所有权法律制度 ” 这一种含怠
、

但在用这些词汇表达 “ 所有制 ,, 这一层含意时 , 马克
思的作为生产关萦的

,

所有制概念与财产所有权的概念是有明显区别的
,

这不但可以从有

关论述的上下文中推论而知
,

而且可以从有关论述中一望可知
。

马克思对所有制的探讨和

论迷真有非常重大的开拓性营文 因为还是他的所有制理论才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

从而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
‘

一

但是
,

在本世纪 年

代的前苏联
,

有人却改委了鸟克思关于所有制即生产关系的提法
,

并把生产关系分析方

式归纳为 “ 三段论 ” ,

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
,

即所有权
,

分配关系及生产中人与人

的失系 逸种被后乘称之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

实际上与马克思的论 断 差 异 很

大
。

主要表规在 马克思认为所有制表现为生产关系的全过程
,

、

是社会生产背后

的深层的起主导作用和支配作用的一种客观的力量 而 “三段论 ” 的观点
,

则只认为所

有制是生产关系中的一部分内容
。

马克思认为分析所有制必须把社会的全部生产
,

关索描述拼番 , 即必须从经济基础的全方位考察所有制
,

而 “ 三段论 ” 的观点
,

则认为

只有从生产资料所有枚的法律形悉人手才能考察所有制
,

而且还认为这种考察抓住了所

有制的本质
。

因此
,

从那时起
,

一前苏联的人们得出了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必须有什么样

的所有权
,

有什么样的所有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所有制的结论 就阶级社会而论
。

④

无庸讳言
,

对前苏联人创立的生产关系 “ 三段论 ” 学说
,

‘

我国从一开始就毫不怀疑

地全盘接受了 , 而且至今仍 日毫不怀疑地作为分析
、

确定所有制性质的理论基础广泛地

瓦︾
月

卜

拳

日

邹号喜卵娜全粼第 ,

料 郸娜一
’

②《 与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页
,

‘ ’

第 页等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页 ,

第 页等
。

④参见《 苏联法律辞典 》第拼分册 ,

法律出版社 年版
,

第 。一 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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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
·

应用于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

法律及其它领域的决策及研究之中
。

在有关公有制的理论研

究及政策决策中
,

坚持只有保留国家所有权才能保持全民所有制的理论 , 似乎是经典性

的
、

不容置疑的正确理论
‘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

为适应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的生产经营者的需要
,

而妥善解决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分割问题
,

我 国理

论界就企业所享有的财产权提出了数十种理论学说
,

基本上是百家争呜
,

人各有说 但
绝大多数理论都坚守着保持国家所有权这个大前提

。

但由于这个大前提本身的科学性
、

严密性是有疑问的 ,
·

故而在企业财产权问题上的许多理论是难以 自圆其说的
一 ,

有些还违

背了法学研究应该遵守的科学主义原则
,

对此下文将部分论及
。

实质上
,

、

只有保留国家

所有权才能保持全 民所有制的理论是对马克思的所有制学说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倒退
,

这

一倒退是前苏联人创立的 “三段论 ” 所造成的
。 因为

第一
,

·

以所有制界定所有权还是以所有权界定所有制
,

是 马克思的所有制学说与所

谓 “ 三段论 ” 的根本区别
。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

是决

定与被决定
、

支配与被支配之间的关系
,

虽然后者对前者有一定的反作用
,

但根本的
、 ,

起主导作用的力量是前者
。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

因此
,

要说明所有制的性

质
,

只能主要地考察社会生产力的状况
,

并在此基础上将社会的生产关系 ,’描述一番
” ,

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 而 “ 三段论 ” 的观点 , 却要我们只从上层建筑的一个层次 尽管

这一层次也是非常重要的 —财产所有权来界定所有制的性质
。

‘

这是真正 的 本 末 倒

置
。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洛克
、

卢梭
、

亚当
·

斯密
、

大卫
‘

、

李嘉图
、

黑格尔等人就是
依照财产所有权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

前苏联人创立的 “三段论 ” 所遵循的
,

正

是马克思之前的资产阶级学者的一惯作法
,

而这些理论是马克思早已批判和否定过的
。

①

所以
,

我们说
“

三段论
”的观点

、

只有保留某种所有权才能保留某种所有制的观点
,

都是对

马克思的所有制学说的倒退
,

这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
。

真正要想保护社会主义公有制
,

重点应该是在生产力领域
、

生产关系领域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

至于所有权问题
,

那只是

一个层次
,

一个方面
,

而不是全部
。

, ‘

第二
,

在所有制的法律实现形式 问题上
, ’三段论” 学说限制了马克思的所有制理

论的发展
。‘

按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即生产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力量的论断
,

所有制的

法律实现形式即可以认为是表现这些经济力量的财产权利
。

马克思曾多次以 生产资料的

所有权这种典型的财产权利入手分析财产所有权之后起支配作用的所有制
,

但 是 通 观

马克思
、

恩格斯的著作
,

至今尚未看到只有特定主体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才能实现特定

所有制
,

而其他主体的财产所有权或其它的财产权利不能实现所有制的论断
。

上文 已经

分析过
,

马克思是把所有制当成客观的经济基础范畴的支配力量来研究的
,

所以 从马克

思所有制学说中也得不出上述绝对性断语
。

只有保持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才能保持

全民所有制这一断语
,

是前苏联人创造的 “ 三段论 ” 的衍生物
。

马克思确实是把所有权

当作所有制的一种实现方式来论述的
,

但马克思的著作
,

’

尤其是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并

未排斥所有制的其它法律实现方式
。

对改变国家的所有权而由国家享有其它财产权利还

能否保持全 民公有制这一问题
,

根据 马克思的所有制学说是可 以得出肯定性结论的
, 但

谷

①参见林 岗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研究 》 ,

求实出版社 年版
,

第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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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苏联人创造的 “三段论”

式解决国家与企业的杖利分割
,

则只能得出否走性瓢
。

这就是我国在试图以股份制方

以企业法人所有权实现公有 问题上迟迟 难以 取 得 进

展‘ 股份制至今难 以在全民所有
一

制企业中推行的最根本的原因
。 “三段论 ” 的栓桔

,

妨

碍着我们在搞活企业这一改革的核心任务上趣行符合乌克思的所有制学说的大胆而又合

理眺糙
。

、 一 ‘

一
‘ 一 ‘ 一

“ 、

第三抓公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只能是财产权利而不是行政权力 , 但 按 所 谓 “ 三段

落冷权愁
有枚才能保特全民所有制这一带有先天性失误的断语

。
」

一
, 一 一 ‘

一

二
、一 , 两权分离 ” 及经营权理论有难以弥补的缺陷

,

木能作为实现全民所有制的最

嘟燕巍耀凛森二少髦蓄“

纂蕊掇黑凳忿爵霆霍擂忿霉翼馨蕊嚣粼髻户暴男俞

豪星魏聋二馨介
是依娜沙

保拟“ ”走主体“财产“ 利而已
。

公“ 制的法律实

燕缝戴薰薰愁撞薰黔彰燕戴燕薰
来表现国家所有权

。
‘

在这种体制下
,

企业与政府的下属行政机关己无本质差别
,

企业所

享有的名为民事权利的经营管理权
,

’

实质上就剥于政权限
。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就

是要把企业从这种与其本质不相符合的栓桔中解放出来
,

使 其成为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需求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

。

为达此 目的
,

我们采取了赋予企业法人地位及充

分的讶产权的法律措施 、 而赋予企业的财产权乒
一

也就是我国 民法通则及全 民所有制工业

默黑群黔瘾瓢裂氧乎霍膏富霎霎墓蹂默鼎蓄童显警馨
经营权的 ’’两权分离

”
·

方式
,

是目前我国法律析承认的实现全民所有制的 唯 一合 法 方

蘸靠霏履嚣瓢鬼粼纂翼霎霎魏雾盆言里益摆黔最鑫霆霆土晕
、

几
一 、 、 一 、

厂︸

渗

①伶柔
、

周威 《 论国营企业经营权 》 , 《 法学研究公 勺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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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立 自主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的需要
。

同时
, 一 “ 两权分离今遵从马克思主义的以财产关

系实现所有制关系的基本原则
。

,

但是
,

是否应 当把 “
两权分离 ” 作为最烤的基至是唯一

的实现全民所有制的方式
,

却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 问 题 首
一

先
,

我
、

们 应对 经 营 权

是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所享有的最佳财产权有一个较为 全 面 的 分 析
,

尽 管 学术界对

经 营 权 的 特征
、

属性等问题有很大的争议
,

但大多数 法 学 家 著述中 皆 认 为 仔经营

权 是 指 全 民所有制企业在国家法律授权范围内对 国家 交由它 经营 管理的财产占有
、

使用
、

收益
、

处分的权利 ” 。

这丫定义是根据工业企业法等法律法规 的 规 定 作出的
。

另外
,

也有学者认为 “绎营权是国营企业作为民事主体
,

对国家交给 它 支 配
一

的财产进

行占有
、

使用
、、

处分的权利 ” ①虽该定义与前一种定义在绎营权是否包括 收益 权 能这

一点上有差异
,

但其基本内容是近似的
。

不论是立法还是学者的观点对经营 权 的 下 述

特征一般是公认的 经营权是他物权
,

经营探的客体一企业财产属国家所有
。

经营权包括受财产所有权主体 国家 意志限 的占有
、

使用
、 ,

收益 和处 分 权

能
,

虽然其权能与所有权近似
,

但永远不是所有权
,

因为国家所有权并未虚化
。
一

,

企业依经营权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

经营权的上述特征
,

一

基本上也是我国立法的本意
。

坚

持 “两权分离 ” 是我国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唯丫可行的方术的学者认为
,

赋予企业以经营

权完全可 以满足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的雳要
。

因为经营权意味着企业在广泛

的范围内拥有 自由地支配其财产的权利
,

它有类似于所有权的权能
,

,

而且还包括着企业

的独立财产责任
,

这些条件使企业获得了 从事商晶生产经营的法律基础
,

保证了企业在

商品交换中与所有权主体处于对等的地位
。

但是
,

这些学者没有看到 ’题的另一面
,

即

经营权在理论上有着极为明显的缺陷
。

第一
,

因经营权派生于国家所有权而且其内容永

远达不到所有权的充分物权的程度
,

国家总是保留着行使其所有权的权利和手段
,

但国

家行使经营权的手段在 “ 两权分离 ” 的条件下只能是行政手段
,

所以企业所享有的经营

权还很难说是独立的民事权利
,

它还很难摆脱从属于国家所有权 —其实是政府部门行

政权的地位
。

因此
,

企业所享有的经营权在实践中可伸可缩
,

象皮筋二样
,

一

企业的独立

自主的法人资格因此受到极木的消极影响
。

这一点在华 年以来的经济实践 中
’

非 常 明

显
。

第二
,

经营权不是所有权
,

但全 民所有制企户业女口行使经营权户的处分权能
,

把财产

转让给非全民所有制单位或个人时
,

非全 民所有制单位或个人却获得了该财产的所有权

而不是经营权
。

那么
,

该财产上的经营权在何时
、

因何种法律想据而变成所 有 权 的 问

题 、 以 及非全民所有制单位或个人把 自
,

己的财产转让给余民所有制伞业
,

财产上的所有

权又变成经营权的法律根据 问题
,

确实象斯芬克斯之迷、
“

样难解
、 第三

,

依我国法律规

定
,

经营权的客体只是国家授予企业的财产
,

但企业是不断发展状大的
,

国家授予企业

的财产之外的
,

由企业 自己发展得到的财产的归属 问题
,

依经营权理论实难圆 其说
。

篡
四

,

经营权理论也难以解释企业以投资方式创建的子企业的财产权利问题
。

因企业自己

创建的企业
,

或企业与其他人创建的企业所有制应为社会控制性质的公有制
,

但如认为

该企业的财产仍属国有而不属企业所有
,

则 违背了只
「

有国家投资的财产才属国家所有的

原则 , 扣认为这些企业财产由创 办者的企业感个人所有可则又违背了创办者的全民所有

制企业只能享有经营权而不能享有所有权的法律规定和权威学者的论断
。

备

①伶柔
、

周威 《

一 一

论国营企业经营权 》
、

《法学研究》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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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经营权在理论牛
·

实珍丰的缺陷是由 扭两权分离 ” 的理论所固有的缺 陷 造 成 的气

“ 两权分离臀除容许国家对企业进行公开的行政干涉这州叩显的缺陷之外
,

多还有着其

它法理上的缺陷
,

其中最为要紧的是

享有对财产的实际占有
、

’

使用
、

收益
、

“ 两权 ” 在法律上如何划分的 问题
,

即在企业 已经

处分权利之后
,

·

国家的所有权又依照什么样的方

式展现的问题
。

我国立法及学者们的一致看踌是在两权分离之后 国家所有权并不消灭
,

也不转化为 “

虑有权 ” ,

而是实有权
。

但是 ,’此时如何保障国家所有权的实在
,

即国家

以哪种权利展现其所有权的问题
,

立法没有解释
,

学者们的看法虽各有异
,

但尚难有令

国州国①
,

双

人声意的答案
。

在此试对几种有代表性的主要碑点略作分析

谭一种观点认为一 国家通禅两种途径仍然有教地行使着所有权 , 在微观层次上
,

家通过创设企业并依法赋予企业独立的经营权的方式行使所有权 在宏 观 层 次 上
,

家以对企业进行管理
,

调节和控制

但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
。

因为

有权的方式
,

。

是说明 “ 两权分离 ”

,

以对为企业创造 良好的内外部条件行使所有权
。

‘

该种观点持有者所说的微观层次奥国家行使所
之前国家对其所有财产行使的权利

,

即利用现有财产

投资的权利的方式卜 而没有禅明 “ 两权分离 ” 之后国家如何对企业占有财产行使所有权

的方式
。 、

该种观点持有者所说的宏观层 次上国家行使所有权的方式
,

其实并不是

国我国享行啤所有权鲍方莽州而是国家依照其主权而行使行政管理辉的亨式
, 、

终句话说
,

家 即傅没有所有权也能行使管理
、

调节
、

控制企业的权利
。

当代西万国家就是如此
。

国对非全 民所有权企业进行的管理
、

调节
、

控制也是不依其所有权而是依其主权所为的
。

第立种观点认为
,

所有权的核心和录魂是支配权
,

·

它本拿概括和卿予了所有人能够

实际享有的占有
、

使用
、

收益和处分的权能
。

所有权的诸种权能从所有权中分离出去
,

试
丛而对所有权作出限礼 但不今导致支配权同所有权的分离

,

因而
‘

也不导致所有权的丧

失
。

在 “ 两权分离
”
的的情况下

,

国家就是因保留支配权而保留所有权
。

②这种观点看起

来好象解决了 “ 两权分离 ” 后保留国家所有权的方式 问题 , 但其实该问题仍未解决
。

因

为
,

包括所有权在丙的全部物权都是支配权
,

支配权是对一系列物校的本质属性的抽象

概括
。

对此
,

中外法学家的诊述都是一致的
,

如 日本法学家认为 “ 物权是对特定物直
接进行支配并草有利益的绝对权利 ” 。

③我国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在 其 《物
‘

权 法 论 》中

指出 物权为 “直接支酉己一定乏物
,

尚章受利益之排他的权利 ” 。

国内学者一般也认为

物权就是排他性支配枚
。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

支配权并非所有权独有
,

而是所有权
、

用益物权
、

担保物权这些全部物枚所共有的性质
。

支配在物权定又中是一个 抽 象 的 概

念
,

它是一些具体的支配行为的总标
,

而支配也必须依靠一些具体行为实施来表现
。

中

外法学家经过长期的摸索
,

把物权人可以行使的支配行为归纳为四种
,

即占有
、

使用
、

收益和处分
。

所有权正是因为全部包括了这四项权能
,

所以才被称为完全物权或充分物

权
。

我国民法通则对所有权也是这样规定的
。

所以 如果我们要解答 “ 两权分离 ” 后 国

家依然享有的所有权是以什么方式来展现的 问题
,

就是要回答国家还依照什么具体的行

①伶柔
、

周杰 双论国营企业经营权 》 , 《 法学研究 》 ,

年第 期
。

②王利明
、

郭明瑞
、

吴汉东 《民法新论 》下册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年版
,

第 一 页
。

③日本平凡社 《世界大百科事典 》第 卷 页
,

见周 仍主编《民法》,

知识出版社
,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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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来行谏其所有权的支配权问题
。

如某只说国家有抽象的支配权而没有具体的表现这种

权利的方式 ,

那么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
,

因为没有具体的行使国家所有权的方式
,

抽象

的支配权是无法实现的
。

‘

‘

第三种观点认为
,

我国国家所有权
,

‘ ·

并不象传统 民法中所讲的那样只有三项权能或

四项权能
,

’

而是具有五项权能
,

即占有
、

使用
、

收益
、

’

处分
、、

委托经营
。

国家把占有
、

使用
、

收益
、

处分四项权能从所有权中分离出去后 以经营权的方式交给企亚
,

国家保 留

委托经营的权能来展现其所有权 ①
。

以发掘所有权的袱旨来发展所有权理论应该是有积

极意义的
。

但是
,

依委托的一般原则
,

代理人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活动而且代理人的结

果由被代理人承受
。

这一点与企业所享有的经营权完全不同
,

因企业是以自己的独立名

义进行各种法律行为的
,

而且企业是以 自己占有的财产承担有限责任了
。

若依委托经营

说的观点
,

国家就必然要对企业的行为负无限责任
,

这一结果又导致企业法人资格的丧
失和
敞瘫分离

。 ’

一
‘

‘

除以上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外
, ·

不论是立法还是学者们的著述都未对如下 问题作出解

答 依企业作为商品生产经营者的需要
,

·

企业必须享有自己占有财产的处分权
,

而且经

营中也包括着处分权
,

但企业如何行使处分权
,

国家对该财产的所有权义会怎样 如果

承认国家对该产品的所有权因客体丧失而消失 这是基本的法学原理
,

那么企业处分
该财产的行为是否违背了 “ 两权分离 ,, 所必须遵守的不消灭国家所有权的原则公所有权

作为物权
,

其客体必须是特定物
,

这是物权的一个本质属性
。

国家所有权也是一样
,

它

也必须是能够具体在特定物上的支配权
。

按企业财产统一归国家所有的原财
,

‘

那么企业

所占有每一个具体的
、

特定的物品都应保留 国家最终的
、

彻底的支配权、 而企业所享有
的经营权只能是不排斥国家的这一种最终支配权之外的其它支配权

,

经营权在这一前提
下的行使才能符合法学原理和 “ 两权分离” 的原则

。

但依企业经营权的实际 内容看
,

经

营权包括着彻底排斥
、

甚至
·

消
一

灭国家所有权的功能
,

从这一点上看二 不能不说 ’两权分

离 ” 理论是不完善的
。 ‘ ‘

”
‘

从既不妨碍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法人所需要的财产权利
,

及保障国家所有权这两个
“ 两权分离 ” 所包括的基

一

本原则来看
,

‘

能满足 “ 两权分离” 的条件而又不造成以上分析

中出现的两难选择的企业必然是不普遍的
。

因为
,

第一
,

这种企业必须是能够容留国家

直接行政干预的企业
,

即企业享有的经营权必须借助于国家行政的企业
,

比如铁路
、

邮政

企业
。

第二
,

企业的经营财产必须是可 以长久使用而不消损的财产
,

‘

而且企业对这些财

产不必行使或很少行使处分权 而对该财产灼处分权留待国家行使
,

‘

以保证国家所有权

不因企业行使经营权而被消灭
。

这些财产在实际生活中只能是土地
、

房屋
、

铁道等这些

不动产
。

能满足这些条件的企业在我国不是广泛存在的
,

因此
, “ 两权分离 ” 不能作为

最 普通的实现全 民所有权的方式
,

更不能作为唯一方式
,

而只能是一种有限的方式
。

又

因为 “ 两权分离 ” 对经营权内容的限制对搞活企业多有不便
,

一

因此它也不是实现全民所

有权的最佳方式
。

‘

一
、

丫

冬

①金平
、

赵勇 , 《 国家财产权与委托经营权 》 , 《 中国法学 》 年第吐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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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么 全卑衍亨
制企业‘ 有法人所有权是牢, 舍序呻制”弩遍方式和现阶段的睡想

‘ 一 ,

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法人所有权
, 并以此作为全民所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之赋予拿界肺制企业法人料法人所有权
,

‘

并妙
一

,
、 、

这‘ 观点是我国法学界早就有人提出的
。

,

①但是
, 这滋观点由于受到理论界为广泛

,

减

井班⋯
公司传人享有肺权 而公司则由全体股东享有所有权

,

因此股份制公司的财产是 “ 双

而
·

式重所有 ”

形卖臀 第四种观点认为
,

利用攀资关系创立的公司
,

一

只享有踌人经营权
,

公司财产仍 由股东公司所有
, “

因此股份制公司中的财产关系 仍然是 “ 两 权 分 离 ”

李

羁 照薰黔薰 薰蒸 〕

燕摊懈典弊稚藻熬
权

,

因为在上列五项权利中 前兰项是请求权
,

属债权性质 第四项为身份权
,

是一项

翠价戴颧浙稚鬓环蒸
①梁慧星 《论企业法人与企业法人所有权 》 ,

匕

《法学研究 》 年第 期
。

②郭峨
③孙志萍

④二巨利明
心

《 股份制企业所有权问题的探讨
, 《中国法孚 》 年第翻

。

一

《对股份及股份公司财产关系的再认识 , 《 中国法学 》 年第 期
。

东论股份制企业所有权的二重结构 》 , 《 中国法学 》工 年第 期
。

⑤伶柔
、

史际春 《 中国法学会菌雄济法学研究会 。 年年会论文选辑 》 ,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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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

支配权
,

这种权利依所有权的一般原理只能认定为财产所有权
。

在英美法上
, ‘胶东对

于公司之 日常事务无注意之责任
。

股东仅出资购买股票而委托他人管理公司之业务
,

此
亦为股东除出资之义务外不负其它责任之主要理由” ①

。

对此大陆法学者也是肯定的
。

所以
,

我们可以认为在投资关系中
,

股东不享有企业财产的所有权
,

而 由企业法人享有

所有权
。

国家投资兴办企业而产生的财产权利界定问题
,

也应遵守这一基本前提
。 「

坚决否定企业法人所有权观点者
,

大多都 以企业法人所有权导致国家所有权丧失
,

从

而导致全民所有制为法人所有制或企业所有制为由
,

而且这些学者都认为坚持国家所有

权是保留全民所有制的基本条件
,

并将这一论点作为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
。

因持此说

者为数甚多
,

从而我国立法没有采取依法赋予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 以所有权的观点
。

但

是
,

认为保留某种所有权才能保持某种所有制的观点
,

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

而是前苏联

人为建立其产品经济体制而对马克思的所有制学说的歪曲
。

因为人云亦云
,

似成鼎铸
,

所

以本文才不得不在第一部分以较大的篇幅对这一问题作了探讨
。

在此我们还应再次说明
,

马克思所说的所有制是客观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
,

所谓所有制的本质就是这种生产关系

中的经济支配力量
。

所有权可 以是这种经济支配力量的法律表现形式
,

马克思也曾多次肯

定这种形式
。

但依马克思的观点所有制也应有其它的法律实现方式
,

只要这种方式一
即财产权利能够表现生产关系中的支配力量即可

。

因此
,

国家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股
东之后

,

七所享有的股东照样可以实现公有制
,

表现社会对生产的操纵与控制
,

完成国

家的产业方针
。

因为国家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唯一股东或多数股持有者
,

它完全可以

通过委派董事或企业其他领导人
,

以掌握企业的运营
,

完成对企业的生产关系的支配
。

由于国家对企业的这种支配是代表着社会友杏民大众的利益
,

所以它也是实现全民所有

制的法律形式
。

说依法赋予全民所有制企业 以财产所有权
,

而国家只享有股权是现阶段实现全民所

有制的普遍方式和理想方式
,

其理由是
‘

第一
,

依法赋予企业以法人所有权 , 国家
一

只享有股东权
,

是商品经济条件下 国家兴

办企业应该采取的投资方式的必然结果
。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
,

国家兴办企业也

必须和其他法律关系主体兴办企业一样采取投资方式
,

由市场来选择企业
、

引导企业
。

在这种条件下 , 国家只能享有控股权
,

而不必享有所有权
。 、

同时
,

国家对企业的控股是

财产关系而不是行政关系
,

这也更有利于国家的行政权与财产权分开
。

第二
,

企业享有法人所有权后
,

理顺了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法律关系
,

消除了只享有

经营权状态下的理论障碍
。

上文 曾分析到
,

如全民所有制企业只享有经营权
,

那么有几

个理论问题难以理解 一是企业虽享肴充分经营权
,

但又难 以彻底摆脱政府的行政操纵

问题 二是企业与其它所有制性质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财产交易时
,

财产上的经营权与所有

权反复交换的问题 三是企业依法只对国家授予的财产享有经营权
,

但对 自己的产品和 自

己营利留成却不能只享有经营权而必须享有所有权的问题 四是企业 自己新办的企业
,

其财产权难以界定的问题等
。

、

在企业依法享有财产权之后
,

上述问题全部 迎 刃 而 解
。

因为
,

企业享有所有权后
,

它和国家发生的投资关系只会依财产法律关系解决
,

从而使

声

① ,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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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摆脱了行政操纵
,

成为真正的法人 在企业与其它企业
、

单位或个人发生财产交易

时
, 都是财产所有权的交换

,

不再常生理论上的混乱 ,
飞

企业对股东投资形成的企业整体

财产与企业产品
,

企业留利同祥享有所有权
, 在法律上可保证企业对这些财产有同样的

支配能力 , 因伞业投资而生的子企粤香享有所有权
,

母企业以控股方式操纵之
, ‘ 一

其法律

养系也是清晰魄
。

合理的
。 一

国家与企业之间依投资关系理顺其财产关系之后
,

必然会消

除
“ 两权分离 , 的友声中所包含的不利于搞拼企业的因素

,

使企业更适宜于成为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的参加者
。

四
、

结论
、

、

仁

黯淤摊拼撰蒸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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